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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8年 12月 1日觀賓字第 09800349011號令修正 

一、交通部觀光局（以下簡稱本局）為鼓勵觀光旅館業及旅館業委託

專業團隊辦理軟硬體規劃，提昇服務品質，提供國內外旅客優質

住宿環境，特訂定本要點。 

二、依法取得旅館業登記證之旅館業或取得觀光旅館業營業執照之觀

光旅館業，得依本要點規定向本局申請補助。 

三、前點業者申請補助時，列入品質提升計畫之個別觀光旅館或旅館

應符合下列條件，並以補助一次為限： 

(一)客房總數應達十五間以上。 

(二)申請補助之旅館或觀光旅館其實際投入品質提昇之軟、硬體

規劃更新及相關資金，旅館應達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觀

光旅館應達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上。 

四、補助事項以補助對象委託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或合法室內裝修

業辦理軟硬體規劃之費用為限。 

五、補助金額以辦理補助事項費用之百分之八十為限，且不超過新臺

幣一百萬元。 

六、補助預算總額以年度實際編列之預算額度為準，逾額不予受理。 

七、本局每年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受理申請者，於四月進行審

查；每年四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受理申請者，於七月進行審查；



每年七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受理申請者，於十月進行審查；十月

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受理申請者，次年一月進行審查。 

八、補助對象應向本局提出完整改善計畫書申請，計畫書內容至少列

明下列事項： 

(一)計畫名稱。 

(二)辦理期程。 

(三)執行單位。 

(四)計畫內容及實際作業方式。 

(五)人員編組及分工。 

(六)預期效益。 

(七)經費概算（含資金來源）。 

九、審查小組會議之審查項目及配分比如下： 

（一）計畫完整性佔百分之二十。 

（二）計畫可行性佔百分之二十。 

（三）執行單位執行能力佔百分之二十。 

（四）計畫規模佔百分之十五。 

（五）資金確定性及穩定性佔百分之十五。 

（六）其他佔百分之十。 

    補助金額應依審查委員之評分，經委員會議討論決議實際補助額

度；其基準如下： 



    （一）依據審查委員評分，總平均分數達九十分以上者，原則補

助委託設計規劃費用百分之八十，並以新臺幣一百萬元為

限。 

（二）總平均分數達八十五分，未滿九十分者，原則補助委託設

計規劃費用百分之七十，並以新臺幣九十萬元為限。 

（三）總平均分數達八十分，未滿八十五分者，原則補助委託設

計規劃費用百分之六十，並以新臺幣八十萬元為限。 

（四）總平均分數未達八十分者，不予補助。 

十、為審查業者所提計畫書，由本局相關人員及建築、室內設計、觀

光旅館業及旅館業經營管理等專家學者共九至十一人擔任委

員，組成審查小組評分，並核定補助金額。必要時得要求補助對

象到場說明。 

前項審查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委員同意，始得補助。 

十一、補助對象同一計畫如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應列明

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 

十二、補助對象接受本局及其他機關補助經費之總額，佔採購金額

半數以上，且在公告金額以上者，其辦理開標、比價、議價、

決標及驗收，應通知本局派員監辦。 

十三、補助對象計畫執行期間，本局得邀請外聘審查委員實地訪查，



補助對象應予配合，不得拒絕。 

十四、補助對象應於補助事項辦理完竣後一個月內向本局申請核

銷，至遲不得逾越當年十二月二十日，並應於同意補助日起

1年內申請核給補助，逾期得不予核給補助。 

十五、補助對象申請核給補助時應備具下列文件： 

(一)領據。 

(二)改善成果報告。（含計畫執行前後對照資料與相關說明）

暨攝影著作授權使用書。 

(三)收支清單(支出原始憑證正本，請自行保存，以備相關單

位查核)。 

(四)補助事項實支經費總額、本局及其他補助機關實際補助

金額之結報表。 

十六、補助對象計畫執行期間，經訪查發現執行情形不符原申請內容

者，本局得要求改進。如不願配合訪查、改進，或實際執行結

果不符原提案計畫者，本局得廢止原申請金額之核定，不予補

助，且五年內得不受理申請補助。設計規劃內容及執行成果仍

應符合建管、消防與衛生法令相關規定。 

十七、本要點最後申請補助時間至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 


